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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FII 新规解读 

 

2013 年 3 月 6 日，证监会发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及其实施

（“《RQFII 新规》”）规定，标志着 RQFII 试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较于 2011 年 12 月

发布实施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及其实

施规定（“《RQFII 原规定》”），《RQFII 新规》主要扩大了试点机构的范围、放宽了投资产品范

围的限制、简化了试点申请的条件及文件。 

1. 扩大试点机构范围 

根据《RQFII 新规》，RQFII 试点机构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

公司，还包括境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香港子公司或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地在香港地区的金融机构。 

更多类型的试点机构的参与将有利于行业的开放及良性竞争，亦能从一定程度促进 RQFII 试点的

进一步规范及发展。 

2. 放宽投资产品范围限制 

《RQFII 新规》取消了《RQFII 原规定》中关于投资股权和债权比例的限制，允许 RQFII 试点机

构根据市场情况自主配置产品。此外，《RQFII 新规》将“股指期货”明确列入可投资的人民币金融

工具。 

《RQFII 新规》实施后，RQFII 试点机构可将其获批投资额度内的资金 100%投入 A 股市场，充

分反映了境外投资者此前的呼声，有利于 A 股市场的回暖。同时，出于风险管理及控制的考虑，《RQFII

新规》对 RQFII 试点机构持股比例进行了限制，即单个境外投资者对单个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不

得超过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0%；所有境外投资者对单个上市公司 A 股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

过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0%。但是境外投资者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其战略投资的持股不受前述持股比例限制。 

3. 简化试点申请的条件及文件 

首先，《RQFII 新规》取消了对试点申请机构条件中对其境内母公司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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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行为规范的要求。其次，简化了试点申请材料，试点申请机构不再要求提供：（1）其境内母公

司最近 3 年是否受到所在地监管部门处罚的说明；（2）其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说明；及（3）法律意见

书，此外，《RQFII 原规定》要求提供的试点申请机构与境内托管人签订的托管协议草案也被内容形

式更为简单的试点申请机构对境内托管机构的授权委托书替代。 

综上可见，《RQFII 新规》基本上反映了 RQFII 试点一年多时间来市场及境外投资者的需求。可

以预见，《RQFII 新规》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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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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